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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.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

【功能概述】

代扣代缴或申报缴纳下列企业所得税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或纳税人通

过此模块进行填报，通过此模块查询相关的申报信息，查询和打印相

关的完税凭证信息：

1.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所

得所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；

2.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

没有实际联系，但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所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；

3.主管税务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规定指定扣缴

的企业所得税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套餐业务〗→〖国际税收业务套餐〗

→〖扣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报告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左侧菜单栏“套餐业务”，选择“国际税收业务套餐”，进入

“扣缴企业所得税申报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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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点击“进入申报”。

3.点击“数据初始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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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点击操作栏的“修改”，可进入填写申报表。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

写并保存申报数据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，或者虽设立机构、场

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，非居民企业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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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、

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、转让财产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应当缴纳的企

业所得税，实行源泉扣缴，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。

2.非居民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

纳的所得税，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者劳务费的支付人为扣缴

义务人。

3.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的，依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

4.扣缴义务发生后，扣缴义务人应及时办理扣缴税款登记。

5.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当扣缴的税款，由扣缴义务人

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，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。

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的，由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依照规定

责令扣缴义务人补扣税款，并依法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。

6.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，非居民企业应按

照规定自行向所得发生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7.实行源泉扣缴的扣缴义务人可以提前将合同提交给税务机关，以便

税务机关对合同信息进行采集或者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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